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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政办字 〔２０１３〕１１０号

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

各市人民政府，各县 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

属机构，各大企业，各高等院校：

为优化营商环境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，减轻社会负担，按照

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减少行政许可

的意见》（鲁政发 〔２０１３〕１５号）要求，省政府决定对省级批准

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进行清理规范。其中，取消３７项行政事

业性收费项目；合并１９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；将７项行政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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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性收费项目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。清理规范后，我省继续

保留２５项省级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。

各级各部门要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

收费项目有关要求。对于取消的收费项目，要按照 “分级负担、

规范管理”的原则，通过调整年初预算，保障相关部门和单位正

常履行职责所需经费；对于合并、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项目，

相关单位要及时向原核发 《收费许可证》的物价部门申请变更或

注销 《收费许可证》，到原发放财政票据的财政部门办理票据核

销手续；需要重新核定收费标准的，要及时向物价、财政部门提

出申请。有关部门和单位在依法开展行政事业性收费工作时，要

在醒目位置公告批准收费的文件名称、文件编号、收费项目、收

费标准、收费范围等相关内容，提高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透明度。

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属于政府非税收入，要严格落实 “收支两条

线”规定，全额纳入财政预算管理。

本通知自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１．山东省２０１３年取消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

２．山东省２０１３年合并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

３．山东省２０１３年行政事业性收费转经营服务性收费

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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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．山东省２０１３年保留的省级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

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１３年８月３０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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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１

山
东
省
２
０
１
３
年
取
消
行
政
事
业
性
收
费
项
目

部
　
门

序
号

收
费
项
目
名
称

设
定
依
据

教
　
育

１
普
通
高
校
非
计
算
机
专
业
计
算
机
等
级
考
试
报
名
考
务
费

鲁
价
费
发
〔 １
９
９
６
〕
２
９
１
号

２
教
育
科
研
成
果
评
审
费

鲁
财
综
字
〔 ２
０
０
０
〕
３
３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１
９
９
７
〕
１
４
号

３
高
职
高
专
英
语
应
用
能
力
考
试
报
名
费
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５
〕
１
０
６
号

４
飞
行
技
术
专
业
体
检
费
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６
〕
５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６
〕
２
５
１
号

公
　
安

５
机
动
车
驾
驶
员
管
理
信
息
卡
工
本
费

鲁
政
办
发
〔 １
９
９
９
〕
６
号
，
鲁
信
办
字
〔 １
９
９
９
〕
１
５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
〔 ２
０
０
０
〕
４
４
号

６
机
场
控
制
区
域
通
行
证
工
本
费
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７
〕
３
７
号
，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８
〕
８
３
号

７
体
能
测
试
费
、
面
试
费
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６
〕
３
５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６
〕
１
４
５
号

司
　
法

８
体
能
测
试
费
、
面
试
费
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６
〕
３
５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６
〕
１
４
５
号

财
　
政

９
收
费
票
据
工
本
费

计
价
格
〔 ２
０
０
１
〕
６
０
４
号
，
财
预
〔 ２
０
０
２
〕
５
８
４
号
，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８
〕

７
４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１
０
〕
２
０
７
号

１
０

会
计
人
员
继
续
教
育
收
费
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２
〕
２
４
６
号

１
１

珠
算
技
术
鉴
定
费

鲁
价
涉
字
〔 １
９
９
４
〕
第
６
８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２
〕
２
４
７
号

１
２

政
府
采
购
代
理
机
构
从
业
人
员
考
试
费
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１
０
〕
２
０
８
号

人
力
资
源

和
社
会
保
障

１
３

转
业
军
官
培
训
费
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７
〕
６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７
〕
１
７
１
号

１
４

就
业
训
练
费

鲁
价
涉
发
〔 １
９
９
５
〕
１
２
４
号

１
５

社
会
保
障
Ｉ
Ｃ
卡
工
本
费
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６
〕
１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６
〕
７
４
号
，
鲁
财
综

〔 ２
０
１
１
〕
７
４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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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　
门

序
号

收
费
项
目
名
称

设
定
依
据

铁
　
道

１
６

铁
路
货
场
有
偿
使
用
费

鲁
政
字
〔 ２
０
０
７
〕
１
８
４
号

交
通
运
输

１
７

公
路
占
用
补
偿
费
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０
〕
９
６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１
０
〕
１
７
７
号

１
８

《
航
行
签
证
薄
》
工
本
费

鲁
价
涉
发
〔 １
９
９
５
〕
１
１
５
号

１
９

《
船
舶
进
出
口
报
告
单
》
工
本
费

鲁
价
涉
发
〔 １
９
９
５
〕
１
１
５
号

水
　
利

２
０

济
南
市
狼
猫
山
水
库
堤
坝
养
护
费
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７
〕
３
６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７
〕
２
０
７
号

农
　
业

２
１

《
联
合
收
割
机
牌
证
》
工
本
费

鲁
财
综
字
〔 ２
０
０
０
〕
５
０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０
〕
２
０
５
号

２
２

农
作
物
种
子
检
验
收
费

〔 １
９
９
２
〕
鲁
价
涉
字
第
４
０
４
号

２
３

农
村
土
地
承
包
经
营
权
证
工
本
费
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６
〕
１
０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６
〕
１
１
８
号
，
鲁
财
综

〔 ２
０
０
７
〕
１
１
号

卫
　
生

２
４

妇
幼
保
健
档
案
Ｉ
Ｃ
卡
工
本
费
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２
〕
７
号
，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８
〕
３
７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
〔 ２
０
０
９
〕
２
４
２
号
，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１
０
〕
１
６
５
号
，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１
２
〕
１
３
４

号

工
　
商

２
５

著
名
商
标
评
审
费
、
公
告
费
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１
〕
２
１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２
〕
７
９
号

质
　
监

２
６

医
用
Ｃ
Ｔ
机
、
核
磁
共
振
机
检
定
费
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１
〕
１
９
９
号

２
７

《
棉
花
品
级
实
物
标
准
》
工
本
费
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２
〕
９
４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３
〕
１
８
０
号

环
　
保

２
８

煤
炭
含
硫
量
分
析
测
定
费

鲁
财
综
字
〔 １
９
９
９
〕
５
５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０
〕
３
４
号

新
闻
出
版

２
９

著
作
权
登
记
费

《
山
东
省
著
作
权
保
护
条
例
》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１
９
９
８
〕
１
４
７
号

３
０

作
品
鉴
定
费

鲁
价
费
发
〔 １
９
９
８
〕
１
４
７
号

林
　
业

３
１

林
木
种
子
检
验
费

〔 １
９
９
３
〕
鲁
价
涉
字
第
１
２
４
号

旅
　
游

３
２

旅
行
社
经
理
资
格
考
试
报
名
考
务
费
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３
〕
１
８
２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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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　
门

序
号

收
费
项
目
名
称

设
定
依
据

海
洋
与
渔
业

３
３

渔
港
费
收

鲁
渔
港
监
字
〔 １
９
９
４
〕
第
１
号

３
４

渔
业
环
境
监
测
费
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６
〕
８
２
号

３
５

水
产
品
质
量
检
测
费
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６
〕
８
２
号

档
　
案

３
６

档
案
干
部
继
续
教
育
收
费

鲁
价
涉
字
〔 １
９
９
２
〕
第
２
０
１
号

残
　
联

３
７

残
疾
儿
童
保
育
费
、
管
理
费
、
康
复
训
练
费
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６
〕
７
９
号

备
注
：
上
表
中
的
“
收
费
票
据
工
本
费
”
是
中
央
立
项
项
目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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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２

山
东
省
２
０
１
３
年
合
并
行
政
事
业
性
收
费
项
目

部
　
门

序
号

收
费
项
目
名
称

设
定
依
据

合
并
后
项
目

教
　
育

１
《
中
学
信
息
技
术
等
级
证
书
》
考
试
费
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２
〕
８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
〔 ２
０
０
２
〕
１
２
４
号
，
鲁
价
费
函
〔 ２
０
０
４
〕

１
１
１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７
〕
１
５
８
号

２
计
算
机
等
级
考
试
收
费

鲁
价
涉
发
〔 １
９
９
６
〕
２
０
６
号
，
鲁
价
涉

发
〔 １
９
９
５
〕
２
６
７
号

３
计
算
机
应
用
能
力
等
级
考
核
报
名
考
务
费
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９
〕
２
１
３
号

４
普
通
中
专
招
生
报
名
考
务
费

鲁
招
委
字
〔 １
９
９
６
〕
１
６
号
，
鲁
价
费

发
〔 ２
０
０
４
〕
１
８
２
号

５
电
大
大
中
专
考
务
管
理
费

（ ８
８
）
鲁
价
涉
字
１
７
１
号

６
电
大
开
放
教
育
注
册
建
档
费

鲁
价
费
函
〔 ２
０
０
６
〕
７
４
号

合
并
到
中
央
项
目
“
计
算
机
等
级
考
试

费
”
中

合
并
到
省
级
项
目
“
中
考
招
生
报
名
考

务
费
”
中

合
并
到
中
央
项
目
“
电
大
视
听
生
考
试

和
高
等
教
育
学
历
文
凭
考
试
费
”
中

合
并
到
中
央
项
目
“高
等
学
校
学
费
”
中

公
　
安

７
乘
机
临
时
身
份
证
工
本
费
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７
〕
３
７
号

合
并
到
中
央
项
目
“
居
民
身
份
证
工
本

费
”
中

人
力
资
源

和
社
会
保
障

８
执
业
（
职
业
）
资
格
考
试
（
除
涉
及
人
身
健

康
、
生
命
财
产
安
全
外
）
报
名
考
务
费

鲁
价
费
发
〔 １
９
９
９
〕
５
３
号
，
鲁
价
费

发
〔 ２
０
０
４
〕
１
９
６
号

９
专
业
技
术
资
格
考
试
报
名
考
务
费

鲁
价
费
发
〔 １
９
９
９
〕
５
３
号
，
鲁
价
费

发
〔 ２
０
０
４
〕
１
９
６
号

１
０

机
关
事
业
单
位
技
术
工
人
等
级
考
核
报
名
考
务

费

鲁
价
涉
发
〔 １
９
９
５
〕
３
０
０
号
，
鲁
价
费

发
〔 １
９
９
９
〕
５
３
号

１
１

事
业
单
位
招
聘
人
员
报
名
考
试
考
务
费
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７
〕
１
１
１
号
，
鲁
价
费
函

〔 ２
０
０
８
〕
１
３
号

合
并
到
中
央
同
类
项
目
中

合
并
到
中
央
同
类
项
目
中

与
省
级
项
目
“
国
家
公
务
员
录
用
考
试

报
名
考
务
费
”
合
并
，
更
名
为
“
机
关

事
业
单
位
人
员
录
用
考
试
报
名
考
务

费
”



部
　
门

序
号

收
费
项
目
名
称

设
定
依
据

合
并
后
项
目

人
力
资
源

和
社
会
保
障

１
２

机
关
事
业
单
位
工
作
人
员
劳
动
能
力
鉴
定
费
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５
〕
４
４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
〔 ２
０
０
５
〕
１
６
３
号

与
省
级
项
目
“
企
业
伤
病
职
工
劳
动
能

力
鉴
定
费
”
合
并
，
更
名
为
“
劳
动
能

力
鉴
定
费
”

交
通
运
输

１
３

高
速
公
路
路
产
损
坏
赔
偿
费

鲁
价
涉
发
〔 １
９
９
４
〕
３
１
３
号
，
鲁
交
计

〔 １
９
９
６
〕
４
１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０
〕

１
７
２
号

与
省
级
项
目
“
公
路
附
属
设
施
损
坏
赔

偿
费
”
合
并
，
更
名
为
“
公
路
设
施
损

坏
赔
偿
费
”

水
　
利

１
４

微
山
韩
庄
闸
闸
坝
维
护
费
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１
〕
２
９
６
号
，
鲁
价
费

发
〔 ２
０
１
１
〕
１
５
８
号

与
省
级
项
目
“
微
山
二
级
坝
闸
坝
维
护

费
”
合
并
，
更
名
为
“
闸
坝
维
护
费
”

人
口
和

计
划
生
育

１
５

计
划
生
育
技
术
服
务
费

鲁
价
费
发
〔 １
９
９
８
〕
３
２
２
号

以
“
医
疗
收
费
收
入
”
项
目
收
费

质
　
监

１
６

特
种
设
备
检
验
检
测
费
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９
〕
８
５
号

合
并
到
中
央
项
目
“
特
种
设
备
检
验
检

测
收
费
”
中

旅
　
游

１
７

导
游
员
资
格
、
等
级
考
试
报
名
考
务
费
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７
〕
１
４
１
号

合
并
到
中
央
旅
游
部
门
考
试
费
中

油
区
管
理

１
８

油
地
联
合
开
发
和
石
油
公
司
原
油
管
理
费

鲁
政
办
发
〔 １
９
９
６
〕
４
４
号
，
鲁
政
办

字
〔 ２
０
０
２
〕
７
７
号

与
省
级
项
目
“
原
油
管
理
费
”
合
并
，

更
名
为
“
石
油
天
然
气
综
合
维
护
费
”

老
年
大
学

１
９

青
岛
市
老
年
大
学
学
费
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６
〕
５
７
号
，
鲁
价
费
函

〔 ２
０
０
６
〕
１
２
４
号

与
省
级
项
目
“
省
老
年
大
学
省
直
学
区

学
费
”
合
并
，
更
名
为
“
老
年
大
学
学

费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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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３

山
东
省
２
０
１
３
年
行
政
事
业
性
收
费
转
经
营
服
务
性
收
费
项
目

部
　
门

序
号

收
费
项
目
名
称

设
定
依
据

备
　
注

教
　
育

１
艺
术
（
业
余
）
考
级
收
费

鲁
价
费
发
〔 １
９
９
８
〕
３
３
７
号

人
力
资
源

和
社
会
保
障

２
职
业
技
能
培
训
、
考
核
及
鉴
定
费

鲁
财
综
字
〔 １
９
９
６
〕
４
４
号
，
鲁
价
涉
发
〔 １
９
９
６
〕

２
０
８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１
〕
８
０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
〔 ２
０
０
５
〕
１
７
４
号

将
职
业
技
能
考
核
、
鉴
定
费
合
并
到
中

央
项
目
“
职
业
技
能
鉴
定
费
”
中
，
职

业
技
能
培
训
费
转
为
经
营
服
务
性
收
费

住
房
和

城
乡
建
设

３
城
市
环
境
卫
生
费

鲁
价
费
发
〔 １
９
９
８
〕
３
８
３
号
，
鲁
建
城
发
〔 １
９
９
６
〕

３
５
０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２
〕
２
６
４
号

４
建
设
执
业
资
格
教
育
培
训
费

鲁
财
综
字
〔 １
９
９
９
〕
３
５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０
〕

１
５
５
号

５
城
市
绿
化
补
偿
费
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２
〕
２
６
号
，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４
〕
８
１
号
，
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６
〕
２
０
号

质
　
监

６
计
量
器
具
修
理
费

鲁
技
监
量
发
〔 １
９
９
４
〕
０
４
２
号

广
播

电
影
电
视

７
有
线
电
视
会
议
收
费

鲁
价
涉
发
〔 １
９
９
４
〕
１
４
２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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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４

山
东
省
２
０
１
３
年
保
留
的
省
级
行
政
事
业
性
收
费
项
目

部
　
门

序
号

收
费
项
目
名
称

设
定
依
据

备
　
注

物
　
价

１
收
费
年
度
审
验
费

鲁
价
费
发
〔 １
９
９
７
〕
２
５
２
号

２
０
１
５
年
底
前
全
部
取
消

２
价
格
鉴
证
费
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１
〕
６
２
号
、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１
〕
３
４
８
号

教
　
育

３
普
通
高
中
学
生
学
业
水
平
考
试
报
名
考
试
费

鲁
教
招
字
〔 １
９
９
２
〕
３
号
，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５
〕
１
０
号
，
鲁

财
综
〔 ２
０
１
２
〕
１
４
０
号

４
政
府
投
资
的
幼
儿
园
保
教
费
、
住
宿
费

鲁
价
涉
字
〔 １
９
９
４
〕
１
４
３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１
２
〕
９
３
号

５
中
考
招
生
报
名
考
务
费

鲁
招
委
字
〔 １
９
９
６
〕
１
６
号
，
鲁
价
涉
发
〔 １
９
９
６
〕
２
０
７
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４
〕
１
８
２
号

６
中
小
学
住
宿
费

鲁
政
办
发
〔 ２
０
０
０
〕
６
９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１
〕
３
１
１

号
，
鲁
教
监
字
〔 ２
０
０
８
〕
５
号

７
成
人
高
等
教
育
本
科
毕
业
生
学
士
学
位
外
语

考
试
报
名
考
试
费
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５
〕
９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５
〕
５
２
号

公
　
安

８
机
动
车
驾
驶
员
安
全
教
育
培
训
费
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０
〕
２
１
号

９
道
路
清
障
费
（
除
违
章
车
辆
外
）

鲁
价
费
发
〔 １
９
９
９
〕
２
６
４
号

１
０

公
安
系
统
非
刑
事
案
件
法
医
鉴
定
费

（ １
９
９
３
）
鲁
价
涉
字
第
４
７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４
〕
３
１
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６
〕
２
０
２
号

１
１

养
犬
管
理
服
务
费
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７
〕
２
７
号
，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１
２
〕
１
４
６
号

限
济
南
、
威
海
市
征
收

财
　
政

１
２

高
级
会
计
师
考
试
报
名
考
务
费
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１
〕
２
１
７
号
，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１
３
〕
３
６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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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　
门

序
号

收
费
项
目
名
称

设
定
依
据

备
　
注

人
力
资
源

和
社
会
保
障

１
３

机
关
事
业
单
位
人
员
录
用
考
试
报
名
考
务
费

鲁
价
涉
发
〔 １
９
９
５
〕
２
６
９
号
，
鲁
价
涉
发
〔 １
９
９
５
〕
３
０
０
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１
９
９
９
〕
５
３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４
〕

５
６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４
〕
１
９
６
号
，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７
〕

１
１
１
号
，
鲁
价
费
函
〔 ２
０
０
８
〕
１
３
号

１
４

职
称
外
语
等
级
考
试
报
名
考
务
费

鲁
价
费
发
〔 １
９
９
９
〕
５
３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４
〕
１
９
６
号

１
５

专
业
技
术
职
务
评
审
费

鲁
价
涉
字
〔 １
９９
４
〕
第
７０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０
０
〕
２３
５
号

１
６

劳
动
能
力
鉴
定
费

鲁
价
涉
发
〔 １
９
９
４
〕
１
８
１
号
，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５
〕
４
４
号
，
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５
〕
１
６
３
号

交
通
运
输

１
７

公
路
设
施
损
坏
赔
偿
费

鲁
价
涉
发
〔 １
９
９
４
〕
３
１
３
号
，
鲁
交
计
〔 １
９
９
６
〕
４
１
号
，
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０
〕
９
６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０
〕
１
７
２
号

１
８

内
河
船
闸
过
闸
费

鲁
交
财
〔 １
９
９
６
〕
２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１
〕
２
３
５
号

１
９

《
汽
车
客
货
运
单
据
》
工
本
费
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２
〕
２
８
号
，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１
０
〕
６
号

２
０

济
宁
白
马
河
航
道
通
行
费
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４
〕
４
９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４
〕
１
４
２
号
，
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１
０
〕
４
３
号

限
济
宁
市
征
收

铁
　
道

２
１

护
路
联
防
费

鲁
政
办
发
〔 １
９９
３
〕
４８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０
５
〕
１１
５
号

水
　
利

２
２

闸
坝
维
护
费
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０
１
〕
２９
６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１
１
〕
１５
８
号

油
区
管
理

２
３

石
油
天
然
气
综
合
维
护
费

鲁
政
办
发
〔 １
９
９
６
〕
４
４
号
，
鲁
政
办
字
〔 ２
０
０
２
〕
２
９
号
，

鲁
政
办
字
〔 ２
０
０
２
〕
７
７
号
，
省
政
府
会
议
纪
要
〔 ２
０
０
６
〕

第
４
号
，
鲁
政
办
字
〔 ２
０
１
０
〕
１
６
８
号

组
　
织

２
４

选
调
优
秀
高
校
毕
业
生
到
村
任
职
报
名
考
务
费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７
〕
７
号
，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７
〕
４
８
号
，
鲁
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７
〕
２
１
号
，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１
３
〕
７
号

老
年
大
学

２
５

老
年
大
学
学
费

鲁
财
综
〔 ２
０
０
６
〕
５
７
号
，
鲁
价
费
函
〔 ２
０
０
６
〕
１
２
４
号
，

鲁
价
费
发
〔 ２
０
０
８
〕
２
９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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